
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本校各系彈性實習修課機制及配套措施 

 109.9.30 製表 

序號 院級 系級 彈性實習修課機制及配套措施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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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

企管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配套措

施如下: 

現況一、本系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

320小時。 

現況二、實習期間若有身體不適者，先請就醫，並持續追蹤學生

健康狀況，若確定為感染者，先進行相關通報後，配合

相關單位其防疫作業。 

現況三、若因實習機構內有確診病例發生，無法正常實習，導致

實習時數不足，視疫情狀況，由系上商請實習機構延長

實習期限、轉換實習單位或由系上、校內，提供服務學

習時數，於學期屆滿前補足。 

現況四、若因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，導致學生無法正常

實習，若實習期間為本系應屆畢業生需修習系上規定

之課程，抵免校外實習學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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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也於109年04月22日召開學生實習委員會，提案討論關於
106學年度入學之學生於109年度暑期實習實施及配套措施事
宜，如下： 
方案一、本系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契約，原實習(一)課程正常

完成實習時數320小時（含以上）,但因受新型冠狀病毒
肺炎疫情影響，擬調整本年度暑期實習時數為240小時
(含)以上。 

方案二、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
仍無法達至240小時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實
習時數。 

方案三、本系學生於實習場所如有身體不適症狀者，請先行就
醫，持續追蹤健康狀況，待休養後繼續完成實習(一)課
程。 

方案四、學生因特殊情形無法至原實習機構實習者，經實習輔導

老師協調公司與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實習單位或終止

實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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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國企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本系實習學生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 520

小時。 

現況二、本系大四下學期模擬就業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為 520 小

時（含以上）；若實習學生因受「新型冠狀肺炎」疫情

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成 2/3 者（346 小時），則視同正

常實習。 

現況三、本系模擬就業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為 520 小時（含以

上）；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

 



序號 院級 系級 彈性實習修課機制及配套措施 備註 

數不足 2/3 者（346 小時）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

補足正常實習時數。 

現況四、若實習學生，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無法至實習

單位實習者，則可依本系「實習實施辦法」，申請「升

學」方式，進行校內實習時數 520 小時，以完成實習課

程。 

現況五、若學生無法前往新型冠狀肺炎疫區，進行短期進修，則

可依本系「實習實施辦法」，申請「升學」方式，進行

校內實習，以完成實習時數。 

現況六、若新型冠狀肺炎疫區解除疫情警報，則學生可再前往該

地區之大學，繼續進行完成短期進修，則視同正常實

習。 

本系將與實習廠商保持密切聯繫，並敬請實習訪視教師持續關

懷，實習學生健康狀況及實習場域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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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財金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本系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

160 小時（含以上）。 

現況二、本系大四下學期財金專業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為 160

小時（含以上）；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

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成 2/3 者（106 小時），則視同正

常實習。 

現況三、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不

足 2/3 者（106 小時）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

實習時數。 

現況四、本系學生於實習場所如有身體不適症狀者，先行就醫，

持續追蹤健康狀況，待休養後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現況五、學生因特殊情形無法至原實習機構實習者，經實習輔導

老師協調公司與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實習單位或終

止實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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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會資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方案一、選修學分已達最低應修 32 學分，不影響畢業者： 

1.放棄實習：受疫情影響學生得檢具相關證明，以通訊

方式或委託他人，向實習單位及系辦提出放棄實習。 

2.繼續實習：受疫情影響學生，於學期屆滿前，實習時

數仍無法達 480 小時者，經實習單位同意延長其實

習期限，並且給予實習成績（學生需簽寫切結書，同

意日後補足不足實習時數）。 

方案二、選修學分未達最低應修 32 學分，影響畢業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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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繼續實習：為使學生安心學習，受疫情影響學生，得

視疫情及學生狀況，於學期屆滿前，實習時數仍無法

達 480 小時者，於情況緊急時，經實習單位同意延長

其實習期限，並且給予實習成績（學生需簽寫切結

書，同意日後補足不足實習時數）。 

2.放棄實習，並加選不足學分： 

選修學分未達最低應修 32 學分，且受疫情影響無法

完成實習的同學，通知學生加選不足學分（若已過加

退選期間，則以暑修學分補足）。其修課方式依本校

規定修讀課程及進行學習輔導： 

（1）以同步／非同步遠距教學或其他適宜之修讀及

輔導措施。 

（2）透過本校數位學習平台自主修讀授課教師提供

之教學資料，教師並以網路線上輔導學習。 

（3）待學生返校後，由授課教師擇期進行相關課程補

課或輔導。 

（4）若學生有他校修課之需求，校際選課條件將予放

寬，不受本校未開設或重補修課。 

方案三、校外實習必修學分(1 學分 80 小時（含）)： 

1. 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 1 學分 80 小

時（含）。 

2. 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成

2/3 者，則視同正常實習。 

3. 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不足

2/3 者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實習時數。 

4. 本系學生於實習場所如有身體不適症狀者，先行就醫，持

續追蹤健康狀況，待休養後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5. 學生因特殊情形無法至原實習機構實習者，經實習輔導老師

協調實習單位與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實習單位或終止實

習，日後補足欠修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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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應外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應屆畢業生： 

1.由系上商請實習機構積極協助學生補足所需實習時

數。 

2.由系上提供服務學習時數，以替代學生不足的實習

時數。 

現況二、三年級（含）以下的在學生： 

1.密集口頭宣導防疫所需注意事項。 

2.協助延長實習合約期限。 

3.協助媒合新的實習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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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觀光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身體不適者：先請就醫後，持續追蹤健康狀況，中止實

習課程，待休養後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現況二、身體不適者：確定為感染者，將進行相關通報後，終止

實習課程，配合相關單位其防疫作業。 

現況三、特殊原因者：配合公司或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或終止。

研議配套措施，以全力協助學生完成學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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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流設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本系實習同學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 4.5 個月

期間滿 480 小時（含以上）。若實習學生因受「新型冠

狀病毒肺炎」疫情影響，實習期間有滿 320 小時（2/3

時數）者，即可取得時尚產業實習 8 學分。 

現況二、若實習學生因受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疫情影響，實習

期間未滿 2/3 者實習廠商先行給予實習成績，病癒後得

補足實習不足時間與時數以完成實習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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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服飾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

成 2/3 者（320 小時），則視同正常實習。 

現況二、本系實習課程「專業實習」、「產業實習」，實習時數

為 480 小時（含以上），若實習學生受新型冠狀肺炎疫

情影響，實習時數不足 2/3 者（320 小時），則可申請

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正常實習時數。 

現況三、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無法至實習單

位實習者，則可依本系「專業實習要點」，由輔導老師

提請本會申請進行校內實習 320 小時，以完成實習課

程。 

現況四、若實習學生無法至肺炎疫區進行實習，則可依本系「專

業實習要點」，可由輔導老師提請本會申請，進行校內

實習，以完成實習時數。 

現況五、若肺炎疫區解除疫情警報，則學生可再前往該地區實

習，補足剩下實習時間與時數，則視同正常實習。 

現況六、本系將與實習廠商保持密切聯繫，並敬請實習訪視教師

持續關懷，實習學生健康狀況及實習場域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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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時尚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：本系實習學生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 640

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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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二：本系大四下學期實習相關課程，實習時數 640 小時（含

以上）。若學生因此疫情影響，其實習時數已完成 2/3

者（427） （含以上），則視同正常實習，或經實習單

位同意延長其實習期限，並且給予實習成績（學生需簽

寫切結書，同意日後補足不足實習時數）。 

現況三：選修學分已達最低應修 35 學分，不影響畢業者： 

放棄實習：受疫情影響學生得檢具相關證明，以通訊方

式或委託他人，向實習單位及系辦提出放棄實習。 

現況四：選修學分未達最低應修 35 學分，影響畢業者： 

放棄實習，並加選不足學分（若已過加退選期間，則以

暑修學分補足）。其修課方式依本校規定修讀課程及進

行學習輔導： 

1.以同步/非同步遠距教學或其他適宜之修讀及輔導

措施。 

2.透過本校數位學習平台自主修讀授課教師提供之教

學資料，教師提供網路線上輔導學習。 

3.待學生返校後，由授課教師擇期進行相關課程補課

或輔導。 

4.若學生有他校修課之需求，校際選課條件將予放寬，

不受本校未開設或重補修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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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資科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實習機構內有員工發生確診病例，學生應停止至實習機 

構實習，則導致該生無法完成實習總時數 600 小時，且

已執行總時數之 2/3 以上者，該生得以檢修和協助測試

系上電腦及相關設備，補足未完成之時數。 

現況二、實習機構內有員工發生確診病例，學生應停止至實習機

構實習，則導致該生無法完成實習總時數 600 小時，且

已執行總時數之 2/3 以下(含)者，該生實習廠商應以線

上作業方式使該生補足未完成之時數。(如：廠商交代給

該生相關文件及專案，該生在家中完成後再傳送至廠

商。) 

現況三、實習機構內有員工發生確診病例，且學生因公司員工感

染且為確診病例，應停止至實習機構實習，則導致該生

無法完成實習總時數 600 小時，該生得以延長時間完成

實習時數，在治療後，實習廠商應以線上作業方式使該

生補足未完成之時數。 

現況四、學生本人因感染且為確診病例，以致於無法至實習機構

完成實習總時數 600 小時，該生得以延長時間完成實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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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數，在治療後，則該生得以在家工作，且實習廠商應

以線上作業方式使該生補足未完成之時數。 

現況五、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以至於學生無法繼續實習，得

以檢具相關證明，以通訊方式或委託他人，向實習單位

及系辦提出放棄實習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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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資管系有關於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議替代方案及

配套措施如下： 

現況一、本系實習學生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240

小時。 

現況二、若實習機構內員工有確診病例發生，學生停止至實習機

構實習時，實習時數低於2/3實習總時數時，學生得以

在家工作，而以線上作業方式完成實習（ex：廠商交代

給該生相關文件及專案，該生在家中完成後再傳送至

廠商）。 

現況三、若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以至於學生無法繼續實習，

得以檢具相關證明，以通訊方式或委託他人，向實習單

位及系辦提出轉換實習單位或終止實習。 

現況四、若該生實習之地區於實習前解除新型冠狀肺炎警報，學

生 

則可選擇繼續或終止實習，本系將與實習廠商保持密切

聯繫，並敬請實習訪視教師持續關懷，實習學生健康狀

況及實習場域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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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
學

院 

視

覺

傳

達

設

計

系 

視傳系有關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擬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

如下: 

現況一、視傳系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

160小時。 

現況二、視傳系大三下學期視傳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為160小時；

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

成2/3者(106小時)，則視同正常實習。 

現況三、若實習學生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不足2/3

者(106小時)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實習時數。 

現況四、視傳系學生於實習場所如有身體不適症狀者，先行就醫，

持續追蹤健康狀況，待休養成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現況五、學生因特殊情型無法至原實習機構實習者，經實習輔導

老師協調公司與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實習單位或終止

實習。 

 



序號 院級 系級 彈性實習修課機制及配套措施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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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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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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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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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媒系有關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擬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

如下: 

現況一、數媒系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

160小時。 

現況二、數媒系大三下學期數媒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為160小時；

若實習學生因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

成2/3者(106小時)，則視同正常實習。 

現況三、若實習學生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不足2/3

者(106小時)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實習時數。 

現況四、數媒系學生於實習場所如有身體不適症狀者，先行就醫，

持續追蹤健康狀況，待休養成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現況五、學生因特殊情形無法至原實習機構實習者，經實習輔導

老師協調公司與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實習單位或終止

實習。 

 

15 

設

計

學

院 

創

意

產

品

設

計

系 

創設系有關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，研擬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

如下: 

現況一、創設系實習學生應依實際計畫契約，正常完成實習時數

160小時。 

現況二、創設系大三下學期創設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為160小時；

若實習學生因受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已完成2/3

者(106小時)，則視同正常實習。 

現況三、若實習學生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實習時數不足2/3

者(106小時)，則可申請至校內實習，以補足實習時數。 

現況四、創設系學生於實習場所如有身體不適症狀者，先行就醫，

持續追蹤健康狀況，待休養成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現況五、學生因特殊情形無法至原實習機構實習者，經實習輔導

老師協調公司與學生之意願，進行轉換實習單位或終止

實習。 

 

 


